附件：

2016年度全市文化市场管理工作考评细则
单位：                （公章）                                                   总分100分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考评指标
	数据

来源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分

	Ⅱ－1

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16分）
	Ⅱ－1

平台推广使用
	1）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正式使用率,审批经营活动及经营单位主体一户一档信息完备
	以文件材料、平台数据等材料为主要依据
	4
	平台审批使用率达90%以上的得4分，80%以上得2分，其它得0分。
	

	
	
	2）准入业务办理
	
	6
	全部纳入平台审批得6分，每发现一件未纳入扣0.2分，扣完为止。
	

	
	
	3）规范平台使用管理，平台业务推广、培训
	
	4
	落实平台推广使用要求，规范使用文件，推动平台推广使用，积极组织平台业务操作培训或业务技能比武等活动得4分。
	

	
	
	4）开展平台使用工作督导
	
	2
	领导开展督导工作得2分，未开展的得0分。
	

	Ⅱ－2

应用推广平台工作情况


	Ⅱ－2

审批业务办理


	5）审批业务办理情况
	
	1
	新设立主体未使用新版许可证的每发现一起扣0.1分。
	

	
	
	
	
	1
	通过平台办理的审批活动数量大于实际发生数量90%以上1分，低于90%的得0分。
	

	
	
	
	
	1
	建立平台应用通报考核机制的1分，未制定的0分。
	

	
	
	
	
	1
	已办结业务删改数量低于办结业务总量2%的1分，高于2%的0分。
	

	
	
	
	
	1
	未办结业务修改数量低于总业务量5%的1分，高于5%的0分。
	

	
	
	
	
	1
	管理员和操作员两类账号职责权限重叠的，每发现一起扣0.1分；人员信息不全的，每发现一起扣0.1分；未及时更新人员变动信息的，每发现一起扣0.1分。
	

	
	
	
	
	1
	因权限配置不当、随意删除人员账号等原因，导致在办业务发生阻断性障碍的，每发现一起扣0.1分。
	

	Ⅱ－3

深入开展行政审批规范化建设（32分）
	Ⅱ－3

依法行政

审批、备

案情况
	6）文化市场管理、规划有关文件制定情况
	以文件等材料为主要依据
	2
	达到要求得2分，未达到要求得0分。
	

	
	
	7）行政审批信息公开
	
	3
	已公布公开得3分，没有公开公布得0分。
	

	
	
	8）行政审批程序规范
	
	2
	程序规范得2分，没有不得分。
	

	
	
	9）行政审批监督有力
	
	2
	制定监督措施的得2分，没有制定的得0分。
	

	
	
	10）文化市场各门类：网吧、娱乐、演出、艺术品等经营场所审批、备案、审核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2
	抽查合格率达到90％以上得2分，抽查合格率达到80％以上得1分，低于80％的得0分。
	

	
	
	11）建立行政审批台账，每季保送及时
	
	2
	台账建立得1分，每季保送及时得1分，未达到要求酌情扣分。
	

	
	
	12）行政审批、备案文书制作规范
	
	4
	抽查合格率达到90％以上的得4分，抽查合格率达到80％以上的得2分，低于80％的得0分。
	

	
	
	13）行政审批、备案等案卷文书统一存放，材料齐整，一案一卷
	
	2
	抽查合格率达到90％以上的得2分，抽查合格率达到70％以上的得1分，低于70％的得0分。
	

	
	Ⅱ－4

检查落实情况
	14）开展行政审批规范化建设领导机构齐备
	以下发文件

信息为依据
	3
	达到要求得3分，未达到要求得0分。
	

	
	
	15)实施方案或实施意见、阶段任务布置明确
	
	3
	达到要求得3分，否则不得分。
	

	
	
	16)有自查总结的
	
	3
	有总结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17）完成各项任务
	
	3
	达到要求得3分，未达到要求得0分。
	

	Ⅱ－4

网吧与娱乐市场

（13分）
	Ⅱ－5

转型升级
	18）制定本区（市）娱乐市场转型升级方案
	以文件资料为依据
	2
	达到要求得2分，未达到要求得0分。
	

	
	
	19)游戏行业转型升级活动组织情况
	
	2
	达到要求得2分，未达到要求得0分
	

	
	
	20）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3
	转型升级措施有力的得3分，未部署的得0分。
	

	
	
	21）按方案要求组织业户开展学习培训，推动升级工作开展
	
	4
	下发活动方案2分，活动宣传动员，协调到位，网吧业户10%以上实现转型升级得4分，10%以下得2分，活动落实不到位酌情扣分
	

	
	
	21）年底对转型升级情况进行总结
	
	3
	制定总结方案得3分，没有得0分
	

	Ⅱ－5

艺术品市场


	Ⅱ－6

艺术品市场示范
	22）制定方案
	以文件资料为依据
	2
	达到要求得2分，没有得0分
	

	
	
	23）开展本区（市）活动
	
	2
	积极开展活动得2分，没有得0分
	

	
	
	24）全市示范作用显著
	
	2
	推荐全市示范点得2分
	

	Ⅱ－7

业务培训（10分）
	Ⅱ－7

行政审批培训
	25）制定审批人员岗位培训规划并有效组织实施
	以培训通知等材料为依据
	3
	制定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的得3分，未制定的得0分。
	

	
	
	26）严格执行新增人员、变动人员岗前培训考核制度
	
	4
	已执行的得4分，未执行的得0分。
	

	
	
	27）每年组织文化市场行政审批培训至少一次
	
	3
	组织1次以上(含)的得3分，未组织的得0分。
	

	Ⅱ－8

协调协作（9分）
	Ⅱ-8

文化部门与执法机构关系
	28）文化市场行政审批信息及时告知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
	以告知文件

材料为准
	3
	达到要求的得3分，未达到要求的得0分。
	

	
	
	29）文化市场管理与执法职能分工明确，关系顺畅
	
	3
	达到要求的得3分，未达到要求的得0分。
	

	
	
	30)加强部门协作，不定期召开会议及开展联合检查
	以两局下文

为准
	3
	达到要求的得3分，未达到要求的得0分。
	

	Ⅱ－9

廉政建设

（8分）
	Ⅱ-9

制度与培训
	31)廉洁执法工作制度建立健全
	文件、材料

为准
	3
	制度健全得3分，制度不健全得0分。
	

	
	
	32)加强廉政教育、开展廉政执法，无违法、违纪、违规审批行为
	
	2
	达到要求的得3分，未达到要求的得0分。
	

	
	
	33)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积极参与或组织行风评议活动
	
	2
	达到要求的得2分，未达到要求的得0分。
	

	加分项目

（5分）
	
	1）文化市场管理理论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出版专门理论专著或在国家、省级核心刊物发表理论文章的
	以相关证明材料为主要依据。
	2
	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的得2分，省级发表的得1分，出版物应当取得正式刊号。
	

	
	
	2）积极承办承担省里主题工作且成效显著
	
	1
	中央部委或省里组织的会议、活动、试点等。
	

	
	
	3）获得中央和省有关部门表彰奖励的
	
	1
	获得中央或省级有关部门（不含内设部门）表彰奖励的。
	

	
	
	4）文化市场管理经验在省以上得到推广
	
	1
	在全省50%以上城市得到推广。
	

	减分项目

（5分）
	
	1）文化市场审批秩序混乱，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
	以媒体报道、抽查检查、相关文件为主要依据
	-1
	被中央或省级以上新闻媒体曝光的。
	

	
	
	2）文化市场经营场所和文化经营活动发生火灾、人员疏散等安全事故，处置不当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
	
	-1
	被媒体曝光或上级通报批评的。
	

	
	
	3）被上级部门通报批评的
	
	-1
	被中央或省级有关部门暗访，通报批评的。
	

	
	
	4）对上级安排、交（转）办的工作事项、受理举报投诉和案件不予解决或解决不符合要求的
	
	-1
	上级统一安排的会议培训不参加，交办的事项不能按时保质完成，同一举报问题3次以上被举报或者转办的。
	

	
	
	5）审批人员发生违纪、违规行为，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
	
	-1
	被纪检监察部门或司法机关追究行政法律责任。
	

	领导签字
	
	自测成绩
	


1

